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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委托科技项目及
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使用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搭建学院科研平台，规范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

的使用管理，提升学科专业发展和科技服务水平，鼓励全院教职工

积极参与学院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学院决定对学校委托本院平台和学院统筹安排教职工负

责的科技项目，以及教职工使用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证书的项目

收取一定比例的项目实施管理费用。

第二章 学校、学院委托项目提取项目实施管理费比例

第三条 校院委托项目指由学校或学院承接，交由学院教师或平

台主持完成的各类项目。为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质量保证，此类项目

的实施团队需经党政联席会讨论确定，由学院统一指派或安排。

第四条 项目负责人或团队应根据项目到位经费情况，向学院缴

纳到位经费的 15%作为项目实施管理费。

第三章 教职工自行承接项目缴纳资质使用费比例和奖励政策

第五条 校内教职工使用学院林业调查规划设计资质承接项目，

须按学校科技项目管理办法签订正式合同。

第六条 项目经费到校后，除按规定提取科研项目管理费外，

还需向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缴纳项目到位经费的 10%作为林业调

查规划设计资质使用管理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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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为了调动广大教职工使用学院资质的积极性，以保证

学院乙级资质的顺利运行，教职工个人使用学院资质，且一年内

积累到位经费达到一定的数额，学院返回一定比例费用给教职工

作为绩效奖励。具体如下：

项目到位经费（单位：万元） 返回比例

100-200万元的（含 100万元） 1%

200-300万元的（含 200万元） 2%

超过 300万元的（含 300万元） 3%

第四章 教职工介绍依托学院平台的项目提取项目实施管理费比例

和奖励政策

第八条 经教职工积极联系和协调，将项目介绍给学院统筹安

排并成功签订合同的，学院提取项目到位经费的 15%作为项目实

施管理费，其中 5%奖励给介绍人。

第五章 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与义务

第九条 项目负责人应严格履行合同条款，自觉维护学校和

学院声誉。

第十条 项目经费到校后，应按比例要求将项目实施管理费

用转至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科研行政项目管理经费卡，由学院统

一转至发展基金卡。在保证项目结项后，剩余项目经费按学校科

研和财务管理办法，由项目负责人依法依规使用。

第十一条 为鼓励教职工积极为学院建设发展和公益事业做

贡献，教职工承担的校院委托项目，可计入个人年度科研工作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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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该部分工作量不参与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。具体工作量额

度，由项目实施团队负责人参照学院奖励性绩效工资实施办法的

计算方法进行分配。

第十二条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的直接责任人，对项目立项、

实施、考评、结题验收等过程环节全面负责，应对项目材料的真

实性负责。学院应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，保证项目的执行质量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学院提取的项目实施管理费，每半年结算一次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1月 1日起试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


